
 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立 法 規 管 遠 洋 船 在 香 港 水 域 泊 岸 轉 油  

 

目 的  

 

 當 局 建 議 由 二 零 一 五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， 透 過 立 法 規 管 遠

洋 船 在 香 港 水 域 停 泊 時 使 用 清 潔 燃 料 ， 以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。 請 委

員 支 持 這 建 議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船 舶 已 成 為 本 港 主 要 空 氣 污 染 源 ，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， 船

舶 是 可 吸 入 懸 浮 粒 子 、 氮 氧 化 物 和 二 氧 化 硫 的 最 大 排 放 源 。 同

年 ， 香 港 錄 得 超 過 32 000 訪 港 遠 洋 船 船 次 ， 其 排 放 的 二 氧 化

硫 、 可 吸 入 懸 浮 粒 子 和 氮 氧 化 物 ， 分 別 佔 所 有 船 舶 排 放 量 的

78%、 69%和 42%。  

 

3 .  遠 洋 船 以 重 油 為 燃 料 ， 重 油 的 含 硫 量 平 均 為 2.6%。 遠

洋 船 泊 岸 時 排 放 的 二 氧 化 硫 ， 佔 其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總 排 放 量 約

四 成 。 因 此 ， 規 定 遠 洋 船 泊 岸 時 轉 用 清 潔 燃 料 有 助 提 升 空 氣 質

素 ， 對 港 口 附 近 地 區 的 幫 助 更 顯 著 。  

 

4 .  由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起 ，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《 國 際 防 止 船 舶

造 成 污 染 公 約 》 附 則 VI (“《 防 污 公 約 》 附 則 VI”)訂 定 全 球 船

用 燃 料 含 硫 量 的 上 限 為 3.5%。 《 防 污 公 約 》 附 則 VI 亦 訂 定 機

制 ， 讓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成 員 可 指 定 其 水 域 為 排 放 控 制 區 ， 而 區 內

所 有 船 隻 須 使 用 含 硫 量 不 超 過 1%的 燃 料 ， 這 含 硫 量 上 限 將 由

二 零 一 五 年 一 月 起 收 緊 至 0.1% 。 現 時 已 設 立 四 個 排 放 控 制

區 ， 分 別 位 於 波 羅 的 海 、 北 海 、 北 美 洲 及 加 勒 比 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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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為 改 善 港 口 地 區 的 空 氣 質 素 ， 歐 盟 及 北 美 洲 部 分 港 口

已 規 定 或 鼓 勵 遠 洋 船 泊 岸 期 間 轉 用 清 潔 燃 料 。 部 分 例 子 載 於 附

件 。  

 

6 .  二 零 一 一 年 ， 香 港 17 間 主 要 船 公 司 發 起 自 願 性 的 《 乘

風 約 章 》 ， 承 諾 旗 下 船 隻 在 香 港 水 域 泊 岸 期 間 盡 可 能 轉 用 含 硫

量 0.5% 或 以 下 的 燃 料 。 本 年 初 ， 業 界 把 約 章 延 續 至 二 零 一 三

年 年 底 ， 並 促 請 政 府 立 法 強 制 在 香 港 實 施 這 項 環 保 措 施 ， 及 聯

同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(珠 三 角 )水 域 盡 快 將 泊 岸 轉 油 定

為 法 定 要 求 。  

 

7 .  為 鼓 勵 遠 洋 船 轉 用 清 潔 燃 料 ， 我 們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

推 出 為 期 三 年 的 資 助 計 劃 ， 遠 洋 船 如 在 香 港 泊 岸 時 使 用 含 硫 量

不 超 過 0.5% 的 燃 料 ， 可 獲 寬 免 一 半 港 口 設 施 及 燈 標 費 。 為 達

致 更 大 的 環 保 效 益 ， 行 政 長 官 在 《 二 零 一 三 年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公

布 ， 香 港 將 會 立 法 規 定 遠 洋 船 泊 岸 轉 油 。  

 

 

建 議  

 

8 .   我 們 參 照 資 助 計 劃 的 經 驗 和 航 運 業 界 的 意 見 後 ， 建 議

規 定 所 有 遠 洋 船 [ 1 ] 在 香 港 水 域 泊 岸 時 須 使 用 低 硫 燃 料 ( 在 新 法

例 中 界 定 為 以 重 量 計 算 含 硫 量 佔 不 超 過 0.5%的 燃 料 )。  

 

9 .  所 有 遠 洋 船 抵 港 停 泊 後 須 立 刻 開 始 轉 油 程 序 ， 並 在 一

小 時 內 完 成 轉 用 低 硫 燃 料 ， 在 整 段 停 泊 期 間 亦 必 須 使 用 低 硫 燃

料 ， 直 至 離 港 前 一 小 時 為 止 ， 除 非 出 現 以 下 情 況 ：  

 

(一 )  使 用 低 硫 燃 料 會 危 及 遠 洋 船 的 安 全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就 本 建 議 而 言 ， “ 遠 洋 船 ＂ 指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的 任 何 船 隻 ：  

( a )  非 《 商 船 ( 本 地 船 隻 ) 條 例 》 ( 第 5 4 8 章 ) 所 述 的 本 地 船 隻 ； 以 及  

( b )  非 在 內 河 航 限 內 往 來 航 行 的 船 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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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遠 洋 船 已 按 照 既 定 轉 油 程 序 採 取 所 有 切 實 可 行 措

施 ， 停 泊 後 盡 快 使 用 低 硫 燃 料 ， 並 在 離 港 前 盡 量 延

後 停 用 低 硫 燃 料 ； 或  

(三 )  發 生 有 合 理 解 釋 且 不 受 船 長 控 制 的 突 發 事 件 ， 令 遠

洋 船 延 遲 離 港 。 如 遇 此 情 況 ， 船 長 必 須 確 保 該 事 件

記 錄 在 航 海 日 誌 內 。  

 

上 述 ( 一 ) 至 ( 三 ) 項 的 考 慮 是 因 應 航 運 業 界 在 諮 詢 時 提 出 的 關 注

而 設 立 。  

 

10 .  參 照 歐 盟 指 令 [ 2 ] ， 船 長 必 須 確 保 執 行 轉 油 程 序 的 確 實

時 間 記 錄 在 船 隻 的 航 海 日 誌 內 。 船 長 亦 須 保 存 下 列 文 件 的 正

本 ， 以 證 明 船 隻 泊 岸 時 使 用 低 硫 燃 料 ：  

(一 )  過 去 三 年 的 燃 料 交 付 單 ；  

(二 )  顯 示 過 去 三 年 執 行 轉 油 程 序 日 期 和 時 間 的 航 海 日

誌 ； 以 及  

(三 )  轉 油 程 序 操 作 手 冊 的 最 新 版 本 。  

 

11 .  為 符 合 國 際 慣 例 ， 我 們 會 在 以 下 情 況 豁 免 船 隻 遵 守 轉

油 規 定 ：  

(一 )  預 定 泊 岸 少 於 兩 小 時 的 遠 洋 船 ；  

(二 )  採 用 其 他 清 潔 燃 料 (例 如 液 化 天 然 氣 )或 其 他 遵 規 方 法

的 遠 洋 船 ， 而 其 減 排 效 果 跟 使 用 低 硫 燃 料 相 若 [ 3 ] ；  

(三 ) 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訪 港 的 遠 洋 船 [ 4 ] ； 或  

(四 )  軍 艦 或 軍 用 船 隻 。  

 

就 上 文 ( 二 ) 及 ( 三 ) 項 而 言 ， 船 長 或 船 公 司 代 理 在 遠 洋 船 進 入 香

港 水 域 前 須 尋 求 政 府 批 准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 2 ]  歐 盟 2 0 1 2 / 3 3 / E U 號 指 令 第 4 b 條  

[ 3 ]  船 長 或 船 務 代 理 須 提 供 由 合 資 格 人 士 或 船 級 社 認 可 的 證 明 文 件 ， 以 證 明 替 代 遵 規 方 法 的 效

用 。  

[ 4 ]  緊 急 情 況 包 括 與 生 命 安 全 、 污 染 及 船 隻 損 毀 有 關 的 事 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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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在 遠 洋 船 泊 岸 期 間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職 員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按

照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311 章 )有 關 條 文 登 船 檢 查 相 關 文

件 及 收 集 燃 料 樣 本 。  

 

13 .  當 局 建 議 違 例 的 最 高 罰 則 為 罰 款 港 幣 200 ,000 元 及 監

禁 6 個 月 ， 這 罰 則 水 平 與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類 似 罪 行 的 罰

則 水 平 相 若 。  

 

 

環 境 效 益  

 

14 .  如 所 有 遠 洋 船 在 本 港 水 域 泊 岸 時 轉 用 低 硫 燃 料 ， 根 據

二 零 一 一 年 的 排 放 水 平 ， 二 氧 化 硫 和 氮 氧 化 物 的 全 港 排 放 量 會

分 別 減 少  14% 及 0.2%， 可 吸 入 懸 浮 粒 子 的 排 放 量 亦 會 減 少 達

6%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本 港 貨 櫃 碼 頭 接 近 住 宅 及 商 業 區 ， 有 關 措 施

會 有 助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， 及 減 少 對 港 口 範 圍 一 帶 居 民 造 成 的 滋

擾 。  

 

 

營 運 成 本 的 影 響  

 

15 .  低 硫 燃 料 的 價 格 較 重 油 高 約 四 成 ， 每 公 噸 差 價 約 300

美 元 。 以 一 艘 20 000 公 噸 的 遠 洋 輪 船 停 泊 14 小 時 為 例 ， 轉 用

低 硫 燃 料 所 需 額 外 燃 料 費 平 均 約 港 幣 14,000 元 。 根 據 船 東 及

船 公 司 的 意 見 ， 港 口 設 施 及 燈 標 費 寛 減 [ 5 ] 可 為 遠 洋 船 抵 銷 約

35%至 50%的 額 外 燃 料 費 。 部 分 郵 輪 公 司 表 示 由 於 郵 輪 耗 油 量

較 貨 櫃 船 高 ， 加 上 泊 岸 時 間 一 般 較 長 ， 因 此 額 外 燃 料 費 會 較

高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資 助 計 劃 會 在 二 零 一 五 年 九 月 屆 滿 ， 而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 二 零 一 五 年 一 月 實 施 新 法 例 。 資 助

計 劃 與 新 法 例 將 會 重 叠 九 個 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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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 

 

16 . 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上 半 年 ， 我 們 就 泊 岸 轉 油 法 例 徵 詢 相 關

持 份 者 的 意 見 ， 包 括 船 公 司 代 理 、 船 隻 營 辦 商 、 郵 輪 公 司 、 船

東 、 船 級 社 、 碼 頭 營 辦 商 、 燃 料 供 應 商 、 環 保 團 體 及 有 關 航 運

界 的 法 定 和 諮 詢 組 織 。 業 界 普 遍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， 我 們 已 盡 量 在

實 際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參 考 業 界 的 意 見 。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亦 支 持 這

建 議 。  

 

17 .  有 些 航 運 業 界 人 士 建 議 ， 對 個 別 行 走 中 國 沿 海 航 線 或

內 太 平 洋 航 線 的 遠 洋 船 ， 如 在 符 合 轉 油 規 定 方 面 受 到 技 術 限 制

而 需 要 時 間 進 行 改 裝 ， 應 給 予 特 別 寬 限 期 。 有 些 人 要 求 豁 免 船

上 沒 有 合 標 準 燃 料 的 船 隻 ， 以 應 付 “ 特 殊 情 況 ＂ ， 例 如 新 建 成

船 隻 首 次 航 行 。 亦 有 意 見 關 注 強 制 泊 岸 轉 油 帶 來 額 外 營 運 成

本 ， 可 能 會 影 響 香 港 港 口 相 對 鄰 近 珠 三 角 港 口 的 競 爭 力 。 我 們

審 慎 研 究 上 述 各 點 後 ， 認 為 載 於 上 文 第 8 至 13 段 的 建 議 已 是

持 平 周 全 ， 理 由 如 下 ：  

 

(一 )  據 我 們 了 解 ， 大 多 數 船 公 司 均 能 在 我 們 建 議 的 實 施

日 期 前 符 合 泊 岸 轉 油 的 要 求 。 對 於 行 走 中國沿海 航

線 或 內 太 平 洋 航 線 的 遠 洋 船 ， 我 們 已 特 別 就 符 合 泊

岸 轉 油 規 定 的 技 術 限 制 徵 詢 相 關 營 辦 商 的 意 見 ， 但

並 無 收 到 重 大 的 反 對 意 見 。 再 者 ， 目 前 距 離 二 零 一

五 年 一 月 尚 有 約 18 個 月 ， 此 過 渡 期 可 讓 遠 洋 船 早 作

準 備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船 東 或 船 隻 營 辦 商 可 安 排 遠 洋 船

在 該 18 個 月 內 進 行 定 期 入 塢 檢 修 ， 並 同 時 進 行 所 需

改 裝 。 我 們 亦 就 此 諮 詢 業 界 ， 業 界 也 認 同 提 供 18 個

月 期 限 足 夠 進 行 所 需 改 裝 。 事 實 上 ， 歐 盟 在 二 零 一

零 年 一 月 推 出 泊 岸 轉 油 計 劃 時 ， 只 預 留 8 個 月 的 寬

限 時 間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就 泊 岸 轉 油 的 規 管 ， 對 所

有 遠 洋 船 實 施 劃 一 的 生 效 日 期 ， 為 航 運 業 界 提 供 一

個 公 平 的 營 運 環 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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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我 們 認 為 沒 有 理 據 豁 免 船 上 沒 有 合 標 準 燃 料 的 船 隻

遵 守 規 定 。 遠 洋 船 均 按 照 預 定 航 程 安 排 訪 港 ， 由 於

差 不 多 所 有 主 要 港 口 均 有 低 硫 燃 料 ( 含 硫 量 不 超 過

0.5%) 供 應 ， 因 此 遠 洋 船 有 充 分 時 間 及 機 會 補 給 低 硫

燃 料 。 此 外 ， 如 上 文 第 11 段 所 述 ，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訪

港 的 遠 洋 船 可 獲 轄 免 。  

 

(三 )  我 們 理 解 業 界 關 注 額 外 燃 料 費 對 香 港 港 口 相 對 於 珠

三 角 鄰 近 港 口 的 競 爭 力 的 影 響 。 我 們 正 與 廣 東 省 相

關 部 門 積 極 探 討 在 珠 三 角 港 口 實 施 泊 岸 轉 油 的 可 行

性 。  

 

 

立 法 時 間 表  

 

18 .  如 獲 委 員 支 持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年 底 ／ 二 零 一

四 年 年 初 把 新 規 例 提 交 立 法 會 審 閱 ， 以 期 在 二 零 一 五 年 一 月 實

施 。 建 議 的 實 施 日 期 亦 預 留 充 分 時 間 ， 以 便 船 東 及 船 隻 營 辦 商

進 行 所 需 準 備 工 作 。  

 

 

未 來 路 向  

 

19 .  請 委 員 支 持 以 上 第 8 至 13 段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七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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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
歐 盟 及 北 美 洲 港 口 規 定 或 鼓 勵 遠 洋 輪 船  

在 泊 岸 期 間 使 用 清 潔 燃 料 的 安 排  

 

地 區 ／ 港 口  燃 料 最 高 含 硫 量  

(一 )  在 歐 盟 港 口 停 泊 的 輪 船  由 2010 年 1 月 起 為 0.1% 

 

(二 )  北 美 洲 部 分 港 口 ( 例 如 溫

哥 華 、 西 雅 圖 、 塔 科

馬 、 紐 約 和 新 澤 西 ) 已 實

施 自 願 和 鼓 勵 性 質 的 泊

岸 轉 油 計 劃 。  

0 .1% 至  0 .5% ( 因 港 口 和 資 助

計 劃 而 異 )。  

由 2015 年 1 月 1 日 起 ， 北 美

洲 設 立 排 放 控 制 區 ， 燃 料 含

硫 量 上 限 會 為 0.1%。  

 

(三 )  在 美 國 加 州 海 岸 對 開 24

海 哩 範 圍 內 操 作 的 輪 船  

  由 2009 年 7 月 起 為 0.5%

至 1.5% ( 視 乎 燃 料 種 類

而 定 )  

  由 2012 年 8 月 起 為 0.5%

至 1% ( 視 乎 燃 料 種 類 而

定 )  

  由 2014 年 1 月 起 為 0.1%

 

 




